
臺北市政府 107.11.02.  府訴一字第 1072091707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訴願人因就業服務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7年 7月 5日北市勞就字第 10732038402號

函

所附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定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87年 1月 1日任職案外人財團法人○○電臺（即被申訴人，下稱○○電

臺），嗣於 97年間因視網膜病變，由司機一職轉任內勤工作迄今。其間訴願人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障礙等級為重度。嗣訴願人不服 106年年終考核遭評定為丙等，申請複審，經○○電

臺於 107年 1月 30日召開第 1次人事評議會議，決議將訴願人 106年年終考核結果改列乙等。

訴

願人於 107年 3月 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訴，主張被申訴人○○電臺涉及身心障礙歧視等情事。

經原處分機關先後於 107年 4月 17日、19日分別訪談訴願人及其直屬長官○○○（下稱○君

）

，並分別製作訪談紀錄、談話紀錄。嗣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6月 28日召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第 2屆第 4次會議評議審定：「被申訴人（即○○電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身心

障

礙歧視）規定不成立。」並作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定書（下稱審定書）。原處分機關乃

以 107年 7月 5日北市勞就字第 10732038402號函檢送上開審定書予訴願人。該審定書於 107

年 7

月 10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7年 8月 6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8月 22日補

正訴

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

　　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

　　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



　　文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6條第 1項、第 4項第 1款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事項如下：一、就

　　業歧視之認定。」第 65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就業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

　　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臺北市政府 104年 8月 14日府勞就字第 10434413800號公告：「......公告事項：一、

本

　　府將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條所定本府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

　　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所有權限事項業務，自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1 日起，委任本府勞動局辦理，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以

　　下簡稱本局）為保障轄內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避免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有歧視行

　　為，而造成不公平待遇，特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設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本會置委

　　員十三人至十六人，召集人由勞動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有關人員聘（派

　　）兼之：（一）社會局代表一人。（二）勞動局代表一人。（三）臺北市女性團體代表

　　一人。（四）臺北市勞工團體代表一人。（五）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一人。（六）原住民

　　團體代表一人。（七）臺北市雇主團體代表二人。（八）法律、勞政或社政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四人。（九）其他社會人士代表一至三人。前項委員任期二年，任期屆滿得續

　　聘（派）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選（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外聘委員任一性

　　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佔全體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第 3點第 1款規定：「本會之任務如下：（一）有關就業歧視行為之認定

　　或消除歧視之建議事項。」第 4點第 2項規定：「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

　　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或人員

　　列席說明。」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電臺就身心障礙者員工年終考核不符合常態分布；訴願人 106年工作狀況無「能

　　　為而不為」之情形，亦未受任何懲處， 不符合考績應列丙等之要件。又訴願人 106年

　　　年終考核初考原為乙等，由總臺長○○○（下稱○君）更改為丙等，其非訴願人直屬

　　　長官，對訴願人實際工作狀況並不清楚；且○君未具體說明為何更改訴願人考評等第



　　　，後續調查亦未提出相關事證。

（二）訴願人 106年年終考核通知書亦載明，訴願人受限身體健康因素，貢獻度實屬有限，

　　　應據實評核丙等。○○電臺雖陳稱係因訴願人常有失控情形，為避免過度強調其平日

　　　工作劣跡，因而以其身體健康狀況為說明，原出發點係顧及訴願人自尊，並非身心障

　　　礙歧視，自屬狡辯之詞。

（三）另○○電臺增加訴願人工作項目（如割草、換燈泡等），均非訴願人所能負荷，實為

　　　○君蓄意刁難，欲逼退訴願人離職之手段。○○電臺 107年 7月 3日致全體同仁公開信

　　　中也指出○君對訴願人考評不合理之處，表示歉意並檢討。○○電臺不僅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5條身心障礙歧視規定，亦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10條規定，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以其 106年年終考核原被評定為丙等，被申訴人○○電臺涉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之就業歧視為由提出申訴，經原處分機關分別於 107年 4月 17日訪談訴願

人

　　、 4月 19日訪談訴願人直屬長官○君，並分別製作訪談紀錄、談話紀錄。嗣原處分機關

　　於 107年 6月 28日召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第 2屆第 4次會議評議，審認被申訴人○○電

臺

　　並無因訴願人身心障礙而予以差別待遇之就業歧視情事，乃作成被申訴人（即○○電臺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身心障礙歧視）規定不成立之決議，並製作審定書送達

　　訴願人。有原處分機關 107年 7月 5日北市勞就字第 10732038402號函、107年 4月 17日

及 19

　　日訪談紀錄、談話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 106年工作狀況不符應考核丙等要件；被申訴人○○電臺增加訴願人工

　　作項目，均非其所能負荷； 106年年終考核通知書載明係因訴願人身體健康因素，貢獻

　　度有限而評核丙等，應屬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之身心障礙歧視云云。按雇主對求

　　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

　　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

　　；違反者，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及第 65條

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為保障本市轄內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避免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

　　用員工有歧視行為，原處分機關爰依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條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作業要點規定第 2點規定，設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並為有關就業歧

　　視行為之認定；該委員會置委員 13至 16人，由原處分機關局長兼任召集人，餘由相關機

　　關、女性團體、勞工團體、身心障礙團體、原住民團體、雇主團體、學者專家及其他社

　　會人士等組成；外聘委員任一性別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數四分之一為原則；全體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應佔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

　　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觀諸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條、臺北

　　市政府勞動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作業要點規定第 2點、第 3點第 1款及第 4點第 2項規

定

　　自明。本件查：

（一）依原處分機關 107年 4月 17日訪談訴願人之訪談紀錄略以：「......問：......請問您

　　　為何認為公司有身心障礙歧視情形？......答：我在總臺長○○○上任後，就開始加

　　　重我的工作，比如要我去除草、更換全電臺的燈管等，我認為除草工作已經外包給廠

　　　商處理。而更換燈管有專業的水電同仁在處理，因此我覺得這些業務不是我可以處理

　　　的，所以我有表達拒絕之意；我在 106年底的時候，我的主管告訴我，我的考績被打

　　　成丙等，但我的兩位直屬主管都是給我乙等，我認為不合理......而 106年年終考核

　　　通知書中，明確載有『臺端受限身體健康因素 ...貢獻度實屬有限，造成電臺人力調

　　　度之困難....』......明顯係針對我身心障礙情形而給予我不當的考績評比，我認為

　　　雇主因此有涉違反就業服務法有關禁止身心障礙歧視的規定......。」等語，該訪談

　　　紀錄經訴願人簽名確認在案。是訴願人主張因其身體健康因素，有身心障礙情形，於

　　　106 年年終考核遭○○電臺評定為丙等，涉違反就業歧視之規定。

（二）次依原處分機關 107年 4月 19日訪談○君（為訴願人直屬主管）之談話紀錄略以：「..

　　　....問：請問申訴人歷年工作狀況及考績情形如何？答：......申訴人在電臺工作已

　　　超過 20年，申訴人原本是駕駛，約 10年前，因申訴人眼睛有病變，因此申訴人......

　　　希望可以調整工作，當時總臺長是同意調整他的工作，因此就慢慢將他調整為內勤工

　　　作......約於 5、6年前開始不讓申訴人擔任駕駛，讓他從事原本由其他同仁兼任、比

　　　較輕鬆的工作，考量在單位內公平性的問題，因此大多都給予他乙等，偶爾才給他甲

　　　等，藉以平衡一下。因為申訴人眼睛狀況越來越糟，工作狀況逐漸需要其他人協助。

　　　......總臺長在季中時，曾要求各部門落實考核制度，當時各單位主管列出績效考核

　　　接近丙等的人員......也曾告知申訴人他是被要求改善的其中之一，並由組長與申訴

　　　人討論是否願意增加一些工作項目（如換燈管、割草等），藉以提升他的工作效能，

　　　但申訴人反對從事這些額外的工作......在第 2次季考核時......總臺長希望落實考

　　　核等第......最後總臺長是給予他丙等。之後申訴人有針對這個考核等第提出申訴，

　　　電臺也有召開人評會......當時雖然總臺長有表達......申訴人表現確實不足得到乙

　　　等，但因為當時有其他成員表達考量身訴人精神狀況並不是太好，基於同事情誼，建

　　　議將他的考績修正為乙等，並沒有人表示反對，因此最終是將申訴人考績改為乙等。

　　　問：貴公司於 106年年終考核通知書中載明『茲因臺端受限身體健康因素，已無法勝

　　　任司機工作，貢獻度實屬有限，造成電臺人力調度之困難，應據實評核，丙等。』請



　　　問貴公司所稱『臺端受限身體健康因素』，是否係指申訴人身心障礙體況？......答

　　　：申訴人提供貴單位之年終考核通知書，是在召開人評會之前，通知書描述的文字內

　　　容不能完整表達原有的意思。......問：申訴人自 98年度一直從事相同業務至今，申

　　　訴人 106年度工作表現，與以往相較，是否有任何變化或有較為特殊之處？答：申訴

　　　人工作表現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問：請問貴單位是否進用其他身心障礙者？請問

　　　其他身心障礙者與申訴人是否係採用相同之考核指標？......答：有，目前進用 6名

　　　身心障礙者，所使用的考核指標是相同的......。」等語，該談話紀錄亦經○君簽名

　　　確認在案。是訴願人直屬長官○君亦陳述訴願人自 98年轉任內勤工作後，考績多為乙

　　　等，106年工作表現與往年相比，並無太大差異，與另外 5名身心障礙員工所使用之考

　　　核指標相同。雖 106年年終考核通知書記載訴願人「受限身體健康因素......貢獻度

　　　實屬有限」並核判為丙等，但人事評議會議已改核判為乙等。

（三）復依卷附原處分機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第 2屆委員名冊所示，該屆委員任期自 106年

　　　9月 1日至 108年 8月 31日止，委員人數計 16人，由原處分機關局長任召集人，其餘

委員

　　　含相關機關、女性、勞工、身心障礙、原住民、雇主等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人

　　　士代表組成，計有女性委員 10人，其中外聘委員 13人（男性 6名，女性 7名），就業

歧

　　　視評議委員會組成與前揭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條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業歧視評

　　　議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相符；又依審定書及原處分機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10

　　　7年 6月 28日第 2屆第 4次會議紀錄之簽到表記載，該次會議經 10位委員親自出席，

除 1

　　　位勞工團體代表及 1位雇主團體代表外，尚有女性團體代表、身心障礙者代表、法律

　　　學者專家及其他社會人士出席，是本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亦有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開會，與前揭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作業要點規定第 4點第

　　　2 項規定相符。

（四）再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作成之審定書略以：「......理由......四、本案查：......（

　　　二）......本案申訴人自 87年 1月 6日即已到職，97年始因視網膜病變而領有身心障

礙

　　　證明，觀其 97年至 105年度之考核等第，101年度為甲上、97年及 103年度為甲，其

餘

　　　皆為乙，並無明顯降低之情形，而被申訴人係自 97年即已知悉申訴人為身心障礙者，

　　　自無可能於 106年始針對申訴人身心障礙者身份，予以歧視。（三）末查，『財團法

　　　人中央廣播電臺人員考核及升遷辦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對年終考核結果不服



　　　人員，...提出具體理由向人事評議會申請複審...人評會複審結果，認為原考核理由

　　　不充足時，應予撤銷或變更原考核結果....。』，申訴人透過前揭制度，向人事評議

　　　會提出複審，人事評議會並未因申訴人為身心障礙者而拒絕受理，最後決議亦將申訴

　　　人考核等第改為乙等，該不利益之處分已消弭，並未因申訴人之身心障礙者身分，而

　　　對其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審認○○電臺無身心障礙歧視情事，而決議「被申

　　　訴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身心障礙歧視）規定不成立。」並據以作成載有就

　　　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姓名之審定書，該審定書核與原處分機關前揭調查之事證等並

　　　無不合。

（五）綜上，本件業經原處分機關先派員訪談訴願人及○○電臺受任人○君（亦為訴願人直

　　　屬長官），詳為調查原委，並提交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經出席委員審核及評議，並

　　　作成決議。另查該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之組成及開會，無組成不合法、欠缺審核權

　　　限，且其評議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或行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之問題，亦尚無認定事

　　　實錯誤及其他顯然錯誤之情事。對於該次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評議，核認被申訴人○

　　　○電臺並未因訴願人之身心障礙身分而對其有不利之差別待遇，審定其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 5條第 1項（身心障礙歧視）規定不成立之結果，自應予以尊重。從而，原處分機

　　　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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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